
2026年第九届“高创杯”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参赛团队承诺书
本团队所有成员（以下简称承诺人）充分知晓并对2026年第九届“高创杯”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路演大赛作如下承诺：
（一）承诺人保证符合报名条件且在参赛过程中始终保持符合该条件。保证提交的所有参赛材料(包括并不限于学校和团队成员信息以及项目商业计划书等)所含内容均真实、有效、准确、完整。如有违反，同意大赛随时取消承诺人的参赛资格，并对因此给大赛造成的损失，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二）承诺人保证参赛项目核心技术或技术团队具备高校、高职、科研院所及医院背景。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原则上不多于6人（含团队负责人），且为参赛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三）承诺人保证参赛项目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若出现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等情况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四）承诺人保证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报名时提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项目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专利证书等。如本项目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报名时提交营业执照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复印件、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股权结构等。视项目实际情况提供当前财务数据、已获投资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承诺人保证参赛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参赛。已获往届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总决赛金银铜奖项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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